
農業金融與農貸服務
農業金融局

《豐年半月刊》於 95 年 8 月 1 日刊載

之「農業信用保證基金受理農家消費貸款

保證作業要點」於今 (95) 年 8 月 8 日修

正核定，並自 95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特

此更載。

一.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需為年滿 20 歲至 60 足歲

之自然人謧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芭

１. 參加農保者。

２. 農會正會員、漁會甲類會員。

３. 本人自有農業用地、漁船者。

４. 承租農業用地從事農作、森林、

養殖、畜牧者。

５. 受僱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

銷、倉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

及農漁業生技產業謧且受僱同一事業單位

(不含關係企業) 年資滿 1 年以上者。

６. 經營農、牧場者。

７. 經營農漁業生產、加工、運銷、

倉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及農

漁業生技產業者。

８. 實際從事農漁業生產、加工、運

銷、倉儲、休閒農漁業、農漁業發展事業

及農漁業生技產業謧無第 7 款之證明文

件謧經受託機構證明者。但無固定經營蟓

所者謧不得送保。

(二) 申請人依其貸款金額及年限謧經

受託機構評估認定具有蚍款能力者。

二. 送保機構：

(一) 各地區農、漁會。

(二) 全國農業金庫。

三. 不予保證規定：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謧不予保

證芭

(一)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

受拒絕往來蟓分中謧或曾受拒絕往來蟓

分謧或最近 3 年內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

尚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

訖之註記者。

(二)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

被提起足以影響其償債能力之訴訟謧或

其資產受假扣押、假蟓分或強制執行

者。

(三)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

之債務或保證債務已逾期或其現金卡、

信用卡已延滯或強制停卡者。

(四)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

前送保證貸款本金逾期 3 個月以上始清

償謧清償後尚未滿 2 個月者。

(五)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

為本基金代位清償案件之主從債務人

者。但其後業經其全數清償謧自其全數

清償之日起算已屆滿 3 年者謧不在此

限。

(六)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

積欠本基金保證手續費者。

四. 貸款用途：

農家消費貸款。

五. 貸款金額：

每位申請人最高新台幣 50 萬元。但

第 1 點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8 款申請資格

者謧每位申請人最高新台幣 30 萬元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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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及農家小額貸款應合併計算)芽

祠. 貸謍期限及貸謍償還譆式麊

貸款期限最長 7 年，貸款償還方式以

按月平均攤還為限芽

七. 保證菈數麊

雙粗保證 8 成芽不適用本基金業務處

理準則 (下稱準則) 第 5 條之 1 至第 5 條之

3 減成之規定芽

八. 保證手續費率麊

雙粗為年率千分之七，並 1 次總繳芽

︷. 擔保條鐍麊

免徵擔保品及保證人芽

︻. 諱請信用保證之Ｌ業麊

(雙) 本項貸款申請信用保證，雙粗得

以授權案件承霑 (未加入聯合徵信中心之

農、漁會除外)，且無須與其他保證貸款合

併計算芽但同雙經濟利害關係人累計保證

貸款餘額最高仍以新簝幣 5,000 萬元為

限芽

(二) 以授權案件承霑者，應先向本基

金查詢申請人 (含配偶) 以往之保證項形芽

(三) 受託機構辦理之各項消費者貸

款，凡符合本要點者，均得送保芽

(四) 信用調查肩

１. 申請人肩應向票據交換所及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辦理票、債信查詢芽未加入

聯合徵信中心之農、漁會，應於辦妥票信

查詢及其於本機構之債信查詢諂，先送本

基金同意保證諂，再綢貸放芽

２. 同雙經濟利害關係人肩應向票據

交換所辦理票信查詢及其於本機構之債信

查詢芽

３. 除前款規定外，各受託機構有其

他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芽

(五) 本項貸款應採網路送保芽

(六) 應檢送文件肩

１. 以書面送保者，應檢送「農家消

費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 1 份芽

２ . 以網路送保者，免檢送任何文

件芽

(七) 應存案備查文件肩

１. 以書面送保者，受託機構應將申

請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徵授信相關文件存

案備查芽

２. 以網路送保者，受託機構應請借

保戶填具「信用保證委託書」 (如附件)，

並自本基金網站列印「保證申請書」、

「授權案件追認保證書」或「審核通知

書」、「同意保證書」，連同申請人資格

證明文件及徵授信相關文件存案備查芽

３. 前 2 款文件嗣諂如申請本基金代

位清償時需隨案檢附芽

(八) 符合本要點之貸款案件，雙粗承

保芽

︻︰. 代位清償麊

本項保證貸款嗣諂發生逾期，凡符

合準則第 31 條規定之要件，且無第 36

條本基金不負代位清償責任之項事者，

本基金將於申請之日起 3 個月內代位清

償芽但需補件者，以補正完成之日起

算芽

︻髖. 駼要點未規蓳事項鹿依準則及

保證業務Ｌ業手冊之規蓳麂

︻︿. 駼要點經駼基金董事長核蓳後

實施鹿修鴢蝚亦蒮麂
(資料來源麊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